《突发职业中毒现场调查及监测技术规范》

京津冀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一）任务来源

为深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推进三地职业健康工作高质量高水平发展，推动京津冀卫生应急一体化进程，履行《全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应急工作规范》中关于疾控中心的工作职责，通过前期调研，掌握京津冀区域职业中毒卫生应急短板，结合实际工作需要，经三地共同协商，起草并申请了《突发职业中毒现场调查及监测技术规范》京津冀协同地方标准.

天津市立项时间是2023年10月14日，由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2023年天津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第三批）的通知》（津市场监管标准〔2023〕29号）文批准立项，项目编号：2023-183，由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项目承担单位为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立项时间为2024年1月22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4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定项目计划的通知》，项目编号：20241122；河北省立项时间是2024年9月30日，由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24年河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冀市监函〔2024〕387号）文批准立项，项目编号：JJJ202407，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项目承担单位为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二）起草单位及协作单位

（天津组）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天津市滨海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北京组）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所（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方法验证参与单位：北京市昌平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北京市海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天津华翼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组）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三）主要起草人

主要起草人信息如下表所示。

	地区
	姓名
	性别
	年龄
	单位
	职称/职务

	天津组
	刘保峰
	女
	47
	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高级工程师/科室主任

	天津组
	秦汝男
	女
	32
	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管医师

	天津组
	刘蒙蒙
	女
	35
	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助理研究员

	天津组
	史  军
	女
	56
	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
	主任医师/科室主任

	天津组
	曾  强
	男
	49
	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医师/所长

	天津组
	赵春蕾
	男
	37
	天津市滨海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科室主任

	天津组
	李旭东
	女
	31
	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管医师

	天津组
	陈慧婷
	女
	36
	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医师

	天津组
	刘  颖
	女
	48
	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
	副主任医师

	天津组
	唐慧晶
	女
	51
	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管医师

	北京组
	李  晨
	男
	40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北京组
	王晓杰
	男
	45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处长

	北京组
	静国佳
	男
	40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副处长

	北京组
	张蕾
	男
	41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主任科员

	北京组
	李焕东
	男
	38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工程师

	北京组
	李  璇
	女
	40
	北京市昌平区环境保护监测站
	工程师

	北京组
	徐  涛
	男
	33
	北京市昌平区环境保护监测站
	工程师

	北京组
	叶  俏
	女
	5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主任医师/

科室主任

	北京组
	马  婧
	女
	4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副主任技师

	北京组
	崔  悦
	女
	45
	北京市海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技师

	北京组
	王宇飞
	男
	32
	北京市昌平区环境保护监测站
	工程师

	北京组
	杨  键
	男
	35
	北京市昌平区环境保护监测站
	工程师

	北京组
	王  东
	男
	37
	北京市昌平区环境保护监测站
	工程师

	北京组
	陈海平
	男
	44
	北京市海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技师

	北京组
	陈岳溪
	女
	36
	北京市海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管技师

	北京组
	张文隽
	女
	30
	北京市海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管技师

	北京组
	孙风界
	男
	40
	天津华翼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负责人

	北京组
	陈  晨
	女
	34
	天津华翼科技有限公司
	应用工程师

	河北组
	杨立新
	男
	41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技师/

所长

	河北组
	赵俊琴
	女
	38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医师

	河北组
	白广义
	男
	51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医师/

中心党委委员

	河北组
	董秋颖
	女
	36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医师

	河北组
	李  军
	男
	53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技师/

科室主任

	河北组
	高俊卿
	男
	49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副主任技师

	河北组
	李  莎
	女
	46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医师

	河北组
	尹晓芳
	女
	29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技师


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我国急性职业中毒现况

毒物对人类的健康危害从古至今一直存在，近代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以及生产方式的快速转变，毒物种类和数量急剧增加，所造成的健康危害已发展成为全世界关注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急性职业中毒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部分，不仅严重威胁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给企业、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也带来了巨大隐患，尤其该类事件往往具有发生突然、表现复杂、后果严重、公共属性等特点，使得中毒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面临严峻考验，对急性职业中毒防控和处置关键技术研究应予以充分重视。

据2025年新闻报道，我国多年来位居世界第一化工大国。有研究表示2009-2018年间我国化学性中毒发病15589例，位居职业病第二位。标准编制组成员利用网络对国内2021-2022年间急性职业中毒事件发生情况进行网络舆情监测和分析，共搜集到事件204起，造成687例受累，其中339例死亡，病死率接近50%。经分析，50%以上的事件发生在中小型企业，事件类型以有限空间中毒与窒息为主（占38.73%），涉及化学毒物类别主要是窒息性气体，23.53%的事件发生在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该行业发生化学中毒事件造成受累人数和死亡例数最多，同时发现制造、检修和清理为职业中毒高发岗位，其中检修和清理岗位（污水池、反应釜、储罐等密闭空间）的病死率分别占比高达76.19%和62.82%。职业中毒死亡事故还具有一定的时间规律，每年的4-7月是事故高发期，该时间段内气温升高会加速毒物挥发。综合分析我国多起中毒死亡案例，发现包括硫化氢、苯、一氧化碳、氨气、氯气等在内的高危毒物是职业中毒致死率最高的毒物。由于生产安全意识淡薄、职业卫生管理不到位等导致的惨痛事件时有发生，例如众所周知的2002年河北白沟苯中毒致人死亡事件、2015年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爆炸事件、2019年江苏响水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3·21”特别重大爆炸事件等，一次次向人们敲响了警钟，在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及环境污染的同时，还伴随着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尽管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能力、应急机制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应急预案、应急处置技术方案等，各地化工园区建设规范化、生产集约化、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小范围化学中毒概率已相应减少，但一旦发生事故，危害程度仍然很大，有研究对2006-2016年全国急性职业中毒事件进行分析，发现我国急性职业中毒事件虽呈逐年下降趋势，但病死率却没有下降，这更加凸显了职业中毒的危害严重性。

综上，我国急性职业中毒依然频发，且危害严重，在有针对性采取防范措施来降低中毒事件发生的同时，应进一步促进应急处置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和高效化开展，最大程度降低事件负面影响，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二）京津冀区域急性职业中毒事件分析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最早确定的三大城市群之一，也是北方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占有关键地位，经济发达伴随着工业繁荣，职业人群的健康问题更加不容忽视。京津冀地区涉及危化品生产和使用企业众多，根据天津市应急局文件《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公布危险化学品监管范围和企业目录的通知》中公开的危化品企业目录，截至2024年11月，天津市存在危化品的企业3642家，危化品生产企业近200家，涉及化学毒物主要包括硫化氢、氨、苯系物、汽油、甲烷等。据报道，截至2015年8月，北京市存在危化品企业2536家，其中49家是危化品生产企业，另外2487家企业属于经营企业，包括1030个加油站、161个气体经营企业、64个剧毒品经营企业、33个油库等，大多建立在房山、大兴、通州等区县，涉及化学毒物包括甲醇、甲烷、汽油、丙烷、液氯、液氨等。河北省也是工业大省，企业较多，现有危化品生产经营企业超1万家，涉及液氯、液氨、硫化氢及苯类、醇类等，其中，仅涉及液氨风险的企业就高达2424家。然而，该行业小微企业占比高，普遍存在生产安全意识薄弱，风险防范能力不足的问题。加之毒物监测覆盖率低，导致化学中毒发生风险较高。
标准编制组对2020-2024年京津冀区域典型职业中毒事件进行整理和分析（见表1），发现三地在这五年间发生急性职业中毒事件约36起，共造成人员伤亡至少158人，其中死亡人数占比约38%，该类事件给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均带来了不良影响。分析事件发生原因，发现含硫化合物是京津冀区域引起职业中毒的关键毒物，一半以上事故的中毒直接原因是硫化氢（约58.3%）。硫化氢是一种具有强烈神经毒性的刺激性和窒息性气体，IDLH值是100ppm，高浓度时可致人猝死。它对粘膜的局部刺激作用系由接触湿润粘膜后分解形成的硫化钠以及本身的酸性所引起，其对肌体全身作用为阻断细胞内呼吸而导致全身缺氧。硫化氢具有腐败鸡蛋的特殊气味，人吸入70-150 mg/m3硫化氢2-5分钟后就会嗅觉疲劳闻不到味，在980-1260 mg/m3浓度下，数秒后就会出现急性中毒，进而呼吸麻痹而死亡。针对硫化氢等含硫化合物开展快速检测研究，研制更加准确、高效、快速的检测方法，对及时采取应急措施，从而避免发生更大的损失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京津冀区域危化品生产经营企业多，职业人群数量庞大，尽管政府部门高度重视职业健康、安全生产和监督管理工作，但仍有许多企业将生产放在第一位，虽然制定了一系列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生产安全制度，但执行力较差，人员培训不到位，劳动者中毒防范意识欠缺，导致事故发生风险仍然较高。尤其硫化氢中毒窒息事故，一旦发生，死亡率高，后果严重，应引起足够重视。
表1 2020-2024年京津冀区域急性职业中毒事件汇总表

	序号
	地区
	日期
	事发单位
	事发

地点
	事件

经过
	事件

结局
	涉及毒物/中毒直接原因
	信息来源

	1
	天津市
	2020.01.15
	霍普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生活垃圾应急临时堆放场垃圾堆放池内
	劳动者掀覆盖在垃圾上的塑料膜时发生中毒事故
	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85万
	一氧化碳等综合性毒气


	https://www.tjxq.gov.cn/zwgk/zfxxgk/zfgbm/yjglj/fdzdgk/zdmsxx/aqsc/202012/t20201222_5112467.html；天津市疾控中心参与调查、检测

	2
	天津市
	2020.03.12
	天津市津津药业有限公司
	合成氢化可的松车间
	劳动者在水解反应釜测PH值取样时，将取样用小碗掉入釜内，进入充有氮气的水解反应釜内发生缺氧窒息
	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254.1075万
	缺氧窒息
	https://www.tjxq.gov.cn/zwgk/zfxxgk/zfgbm/yjglj/fdzdgk/zdmsxx/aqsc/202012/t20201222_5112470.html

	3
	天津市
	2020.06.20
	天津市喜康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污水调节池内
	劳动者在集污池盖板下安装潜水泵时晕倒，另2人未采取防护情况下救人，相继晕倒
	3 人死亡，直接经 济损失170.256 万
	硫化氢
	https://yjgl.tj.gov.cn/ZWGK6939/SGDCBG354/202011/t20201123_4115907.html；天津市疾控中心参与调查、检测

	4
	天津市
	2020.08.01
	中粮天科生物工程天津有限公司
	好氧污泥池内
	施工单位山东军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3名工人在打开密闭的好氧污泥池门时，发生中毒
	1人死亡、2人受伤
	硫化氢
	https://yjgl.tj.gov.cn/ZWGK6939/SGXX3106/202008/t20200822_3506764.html

	5
	天津市
	2021.05.20
	津南区八里台镇西小站村
	污水井内
	安排未经培训的普通村民进行污水井设备维修工作
	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20万
	硫化氢
	https://www.tjjn.gov.cn/zwgk/zfxxgkqjjg/qyjj/fdzdgknr21/zdmsxx21/aqsc21/202301/t20230129_6089083.html

	6
	天津市
	2021.06.18
	天津广聚源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水池内
	维修人员在对1#中水池溢流管进行气割动火作业过程中发生爆炸
	3 人死亡，2 人重伤，1 人轻伤，直接经济损失516.76 万
	硫化氢、氨气、甲烷等混合气体
	https://yjgl.tj.gov.cn/ZWGK6939/SGDCBG354/202112/t20211224_5760937.html；天津市疾控中心参与调查、检测

	7
	天津市
	2022.04.13
	天津滨海晟泰仓储有限公司
	硅铁仓库外一临建房内
	劳动者对硅铁堆放库进行码垛、地面清扫作业，硅铁堆放处地面有积水，硅铁遇水释放磷化氢气体，逸散至临建房内，导致中毒
	1人死亡、2人受伤
	磷化氢
	天津市疾控中心参与调查、检测

	8
	天津市
	2022.04.23
	天津力信嘉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污水井内
	劳动者污水井内清淤作业后通过直梯向井口攀爬时，因佩戴的呼吸防护用品脱落，吸入有毒气体，跌入污水井中；另一劳动者盲目下井施救，也发生中毒
	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330万
	硫化氢
	https://www.tjnk.gov.cn/YJGLJ8675/ZWGK4265/202208/t20220817_5961034.html

	9
	天津市
	2022.06.25
	江西聚祥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东丽区地铁施工现场
	劳动者进行下井维修作业过程中发生中毒窒息事故
	3人死亡，1人受伤
	硫化氢
	https://yjgl.tj.gov.cn/ZWGK6939/ZCWJ6371/sjzc/202301/t20230106_6071217.html

	10
	天津市
	2022.07.01
	天津东丽区津塘二线中河桥东南侧某污水井
	污水井内
	有限空间作业中毒死亡
	有人员死亡（具体不详）
	硫化氢
	天津市疾控中心参与检测

	11
	天津市
	2022.07.17
	天津港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污水井内
	1名劳动者在井下潜水排污泵维护作业过程中，发生中毒窒息，后有2名劳动者下井施救，也发生中毒。 
	3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429.081万
	硫化氢
	https://yjgl.tj.gov.cn/ZWGK6939/SGDCBG354/202303/t20230327_6151460.html

	12
	天津市
	2022.10.31
	京津中关村科技城中关村大道某供热管道检查井
	供热管道检查井内
	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窒息
	有人员死亡（具体不详）
	一氧化碳、硫化氢
	天津市疾控中心参与检测

	13
	天津市
	2023.03.03
	滨海新区保税区河北清水源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雨水井内
	劳动者未佩戴个体防护用品的情况下，下雨水井作业，吸入硫化氢气体中毒窒息，随后有劳动者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相继盲目下井施救，发生中毒
	事故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80.86万
	硫化氢
	https://www.tjftz.gov.cn/contents/6285/361947.html

	14
	天津市
	2023.05.29
	天津星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临时污水泵站
	1名劳动者在未进行通风和有毒气体检测、未佩戴防护用品和装备的情况下，下井进行垃圾杂物清理时中毒昏倒，其他人相继在无个人防护的情况下下井施救，也发生中毒
	2人死亡、1人重伤，4人轻伤，直接经济损失400.509万
	硫化氢
	https://www.shifair.com/informationDetails/193933.html

	15
	天津市
	2024.07.09
	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力高阳光海岸逸海苑6号楼北侧某污水井
	污水井内
	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窒息
	2人死亡
	硫化氢
	天津市疾控中心参与检测

	16
	河北省
	2020.09.28
	石家庄市桥西污水处理厂 
	电缆井内
	电缆井清淤检修作业人员违规进入井内作业，窒息遇险；周边人员盲目下井施救，致使事故损失扩大
	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370万
	二氧化碳
	https://yjglj.sjz.gov.cn

	17
	河北省
	2020.05.22
	河北昆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收水井内
	未佩戴个体防护情况下，进入新建收水井内进行破除封堵联通施工作业，被打通时，大量污水和硫化氢等有毒气体涌入收水井，造成正在作业的人员中毒。其他人盲目下井施救，致使事故损失扩大
	3人死亡，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68.3万元
	硫化氢
	http://yjglj.xingtai.gov.cn

	18
	河北省
	2021.10.28
	德龙钢铁有限公司炼铁厂
	引煤气作业岗
	高炉新风机技术升级项目引煤气作业过程中发生煤气泄漏
	造成3人死亡、1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465万
	一氧化碳
	http://yjglj.xingtai.gov.cn

	19
	河北省
	2021.09.11
	延旗羽绒加工厂 
	浮渣池内 
	污泥潜水泵检查作业时发生中毒，周边人员盲目施救，造成事故扩大
	6人死亡，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700万
	硫化氢、一氧化碳、氨、甲烷
	http://yjglj.baoding.gov.cn

	20
	河北省
	2022.05.23
	某化纤公司
	二硫化碳成品库
	在二硫化碳成品库进行装车作业中，在未佩戴个体防护情况下测量罐液位，吸入有毒气体中毒
	1人受伤
	二硫化碳
	职业病网报系统

	21
	河北省
	2022.07.07
	唐山市博君来科技有限公司
	硅胶车间甲基硅油装置区
	在硅胶车间操作甲基硅油反应釜添加四甲基氢氧化铵过程中，工人未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未正确佩戴防护面罩，导致面颊等部沾染了四甲基氢氧化铵
	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80万
	四甲基氢氧化铵
	http://yjglj.tangshan.gov.cn

	22
	河北省
	2023.11.13
	康保为牛牧业有限公司 
	检修井内
	劳动者违章冒险进入检修井拆管道法兰螺栓，周边人员盲目施救，造成事故扩大
	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349万
	硫化氢、一氧化碳、甲烷
	http://yjglj.zhangjiakou.gov.cn

	23
	河北省
	2024.05.12
	某化工有限公司
	氟化氢运输车卸车过程中
	氟化氢运输罐车与卸车鹤管连接变径短节的焊口受腐蚀变薄，出现裂缝
	2名工人死亡
	氟化氢
	职业病网报系统

	24
	北京市
	2020.08.26
	丰台区长辛店镇盛德东兴家园
	污水处理站
	清淘污水池沉积物时发生中毒事故
	1人死亡
	含硫化合物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所调查

	25
	北京市
	2020.09.19
	海淀区高兴火锅
	餐厅内
	新风不足导致火锅燃烧一氧化碳超标
	60余人接触反应
	一氧化碳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所调查

	26
	北京市
	2020.04.29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
	检修井内
	管道刷漆作业时中毒
	2人受伤
	二氯甲烷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所调查

	27
	北京市
	2021.06.21
	北京金河水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检修井内
	有限空间抹灰作业时发生中毒窒息
	1人死亡
	二氧化碳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所调查

	28
	北京市
	2021.07.30
	北京市朝阳区富力城
	燃气检修井
	燃气井查表检修时未按照有限空间作业规定作业
	3人死亡
	甲烷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所调查

	29
	北京市
	2021.07.11
	城市绿心园林绿化建设工程（五标段）
	检修井内
	有限空间抹灰作业时发生中毒窒息
	1人死亡
	二氧化碳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所调查

	30
	北京市
	2021.10.02
	北京市大兴区京徽装饰装修部
	污水井
	清淘作业时发生中毒
	1人死亡
	含硫化合物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所调查

	31
	北京市
	2021.11.16
	北京环卫集团循环经济产业园
	垃圾填埋场渗滤液管道井
	管道阀门检修时发生中毒
	3人死亡
	硫化氢、甲硫醇、甲硫醚、磷化氢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所调查

	32
	北京市
	2022.04.17
	北京一福寿山福海养老服务中心
	污水处理站
	日常作业中发生中毒事故
	1人死亡
	硫化氢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所调查

	33
	北京市
	2022.05.17
	北京丰台翡翠西湖
	小区污水井
	抽水作业时发生中毒事故
	1人死亡
	硫化氢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所调查

	34
	北京市
	2022.08.01
	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检修井内
	有限空间抹灰作业时发生中毒窒息
	1人死亡
	二氧化碳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所调查

	35
	北京市
	2023.05.29
	北京市通州区通瑞嘉苑小区人防工程
	值班室内
	婴幼儿游泳燃气锅炉废气非法排入人防工程竖井内，造成竖井上方值班人员中毒
	1人死亡
	一氧化碳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所调查

	36
	北京市
	2023.05.15
	北京爱尚游泳健身
	健身房值班室
	地下健身房燃气锅炉因新风不足产生一氧化碳，经废弃新风管排入健身房内
	2人死亡，多人受伤
	一氧化碳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所调查


（三）相关职业卫生标准和职业中毒应急工作的需要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中毒防控能力建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卫生部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预案》等一系列文件陆续出台，明确了在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中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中毒救治基地及指定医疗机构、专家组及队伍的组织体系，以及在中毒事件处理过程中的工作职责。在专业技术方面，2011年卫生部组织制定并发布了氨、氯气、硫化氢、砷化氢、一氧化碳、单纯窒息性气体、苯及苯系物、甲醇、氰化物、亚硝酸盐、盐酸克仑特罗、有机磷酸酯类杀虫剂、抗凝血类杀鼠剂、致痉挛性杀鼠剂14类常见毒物急性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技术方案，对专业技术人员规范、高效开展卫生应急处置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同时，在国家卫健委卫生应急办公室的积极推动下，中毒卫生应急技术规范纳入了标准体系，陆续有WS/T 679-2020《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技术规范 总则》、WS/T 680-2020《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人员防护导则》等卫生行业标准发布实施，系统规范了发生突发中毒事件（包括食物中毒、职业中毒及其他中毒）时，卫生应急人员该如何进行个体防护、应急洗消、流行病学调查、病因判定、中毒应急样品采集、保存和运输等，对检伤分类、医疗救援方面也做了要求。尽管WS/T 679-2020标准对卫生应急处置各环节均做了要求和说明，但考虑内容较为笼统，涉及职责部门较多，针对职业中毒现场调查及监测部分，有待进一步规范和细化。

本标准编制的承担单位，作为京津冀三地职业中毒处置和化学中毒反恐的关键技术支撑单位，承担过多起职业性化学中毒现场调查及监测工作，也牵头或参与编制过多个中毒应急处置相关技术文件和规范，在工作开展过程中发现，疾控中心工作职责的流行病学调查、现场快速检测和实验室检测缺乏统一且可操作性强的规范性文件支撑，难以保障监测工作开展的规范性和准确性。发生职业中毒时，第一时间对现场进行调查、毒物识别、精准检测、确定中毒原因是应对职业中毒事件的关键。标准编制组前期对京津冀三地的疾控机构进行调研发现，随着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中毒能力建设重视程度的提高，各级疾控中心配置有多台职业性化学毒物现场检测仪器，包括便携式气体检测仪、便携式分光光度仪、便携式GC-MS等，能满足多种毒物的现场检测能力，但存在问题是专业技术人员在开展卫生应急工作时，缺乏详细且具有针对性的技术指导性文件，工作尺度把握不一，工作质量难以保障，人员水平参差不齐，这一现象与京津冀地区企业行业特点，以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严重不匹配，与广东、江苏、山东等省市存在较大差距，例如，广东省现已建立“临床+现场+实验室”三位一体机制，成立广东省中毒事件应急检测平台，充分发挥现场调查和应急监测在事件处置中的技术支撑作用，极大提升了中毒卫生应急处置水平。这些都要求京津冀区域制定相应的技术规范，对调查及监测工作统一要求，满意实际工作需要，助推应急人员专业技能进一步提升。

主要工作过程。

（一）成立标准编制组（2023年10月-2023年11月）
2023年10月14日，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下达2023年天津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第三批）的通知》（津市场监管标准〔2023〕29号），天津市批准立项后，本标准的天津组编制成员与北京市、河北省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充分沟通，确定标准项目的参与人员，成立标准编制组。编制组成员均为从事职业中毒预防控制、中毒应急处置、化学毒物检测分析等工作多年、具有丰富工作经验、同时熟悉并掌握国家标准规范要求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能保证结合国家标准规范要求，科学、规范开展标准编制工作。
（二）收集文献资料、草拟标准文本初稿（2023年12月-2024年3月）

编制组自成立以来，充分查阅和收集职业中毒相关技术文件，以及京津冀区域急性职业中毒发生情况，掌握关键化学毒物危害，调研卫生应急人员在事件调查和应急监测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短板，制定项目实施方案，草拟标准文本初稿，首次召开专家咨询会，征求专家意见，并根据意见进行标准本文的第一次修改。期间，北京市于2024年1月完成了标准立项。
（三）建立检测方法、进行方法条件试验（2024年4月-2024年7月）

根据第一轮征求专家意见结果，调整文本初稿结构框架和部分内容，并经编制组讨论，决定增加快速检测方法的研制，随后编制组在国内外标准、文献调研和仪器设备调研的基础上，确定了本标准所涉及检测方法的试验方案，并进行方法条件试验与现场模拟检测试验。

（四）编写标准文本修改稿和编制说明（2024年8月-2025年2月）

编制组对标准文本内容进行多次线上和线下研讨，召开编制组成员会议，进行任务分工，在标准文本初稿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内容，形成标准文本修改稿，同时编写编制说明，组织专家咨询，根据反馈意见对文本内容进行过多次修改和完善。期间，河北省于2024年9月完成了标准立项。

（五）方法验证和编写征求意见稿（2025年3月-2025年6月）

编制组组织6家实验室进行了《工作场所 空气中有毒物质的测定 便携式气相色谱-光离子检测器法》的方法验证。6家实验室来自京津冀三地，均具有便携式气相色谱仪的仪器设备和相应采样装置。于2025年6月，整理实验的验证数据，并对验证数据进行汇总及数据分析，完成方法验证报告，编写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1、满足职业卫生标准和职业中毒应急处置工作的要求

本标准是在前期充分调研基础上进行编制的。目前已经发布的职业卫生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在应急处置体系上，对疾控机构、医疗机构等单位的工作职责有明确划分和详细说明，其中疾控工作职责的现场调查和检测方面，虽然WS/T 679中有所说明，但不够详细，实际可操作性有待提高，经前期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调研，普遍表示在调查和检测工作方面，缺少详细的标准化文件作为依据，导致工作质量难以保证，基于这样的客观需求，起草了标准《急性职业中毒现场调查和监测技术规范》，因此，标准起草的原则之一就是要具有可操作性。其次，本标准涉及快速检测方法研制，经前期调研，京津冀区域急性职业中毒的主要类型是含硫化合物中毒，尤其是硫化氢中毒，占比超过一半，且纵观全国职业中毒发生现状，硫化氢中毒致死案例居高不下，结局惨重。此外，河北省箱包制造和制鞋企业众多，在工艺中会使用各类黏胶，涉及苯系物暴露，加之京津冀地区加油站和汽车维修企业数量也占比较大，加油工、维修工等在工作过程中存在汽油暴露等，也会涉及苯系物危害，编制组成员曾有研究报道，应用GC-MS技术对天津市某加油站加油工操作位空气中苯等挥发有机化合物进行定性筛查，发现加油站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正戊烷、正己烷、正庚烷、苯、甲苯、乙苯、对二甲苯(间二甲苯)、正壬烷、邻二甲苯、苯乙烯等多种挥发性有机物，但是目前针对多种硫化物和苯系物的检测手段有限，相应快检方法的准确度等有待提高，且不能满足一次性对多种含硫化合物/苯系物的测定，面对混合气体暴露的快速检测需求，编制组研制了《空气中15种有毒物质的测定 便携式气相色谱-光离子检测器法》。

2、检测方法准确可靠，满足各项方法特征指标的要求

针对检测方法：《空气中15种有毒物质的测定 便携式气相色谱-光离子检测器法》，采用统一的有证标准气体对本检测方法进行验证，并进行不同实验室间的方法验证，以确保本标准方法采用的分析技术和规定的各项技术指标具有可靠性和可推广性。

3、标准内容具有普遍适用性，易于推广使用
本标准内容要能适用疾控机构、医疗机构、第三方检测机构及用人单位等面临急性职业中毒卫生应急处置时，对于调查和检测工作的需要，同时环境污染事件调查及监测也可参考本标准执行，内容表述清晰、简洁、规范、易懂，在发生应急事故时，可快速给与专业技术人员技术支持，日常也可以参考此标准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培训演练。此外，标准中检测方法所涉及的仪器设备在相关单位中配备率较高，方法符合检测从业人员的技术水平，能被京津冀区域主要检测实验室所使用并达到所规定的要求，具有普遍适用性，易于推广使用。

（二）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8〕2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一条 为了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防治职业病，保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本标准是在该法背景下开展有关职业健康保护工作。

国家卫生计生委应急办 2015.07《全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应急工作规范》：2.职责，指出疾控中心应急工作职责是：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相关信息收集、监测预警、风险评估等工作，同时负责流行病学调查、现场快速检测和实验室检测、卫生学处置等应急响应工作；提出和实施防控措施，进行风险沟通和效果评估；承担相关人员的培训与演练、相应应急物资和技术储备；提供技术指导和技术支持。本标准制定是为了履行该规范中规定的疾控中心工作职责。

WS/T 679-2020《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技术规范  总则》：规定了突发中毒事件病因判定、卫生应急人员个体防护、中毒事件流行病学调查、中毒应急检测、医学应急救援等要求。我国目前职业中毒应急处置工作主要依据卫生行业标准WS/T 679-2020，该标准内容较宽泛，涉及职责部门较多，在职业中毒现场调查及监测实际应用过程中，欠缺可操作性，有待细化和规范。我们编制的标准与 WS/T 679-2020的区别在于：①进一步规定了工作场所急性职业中毒现场调查及监测工作要求；②对部分内容进行了规范性细化，例如增加了监测方案、现场监测、监测报告、检测方法等内容；③规范性引用生态环境部门制定的环境空气中有毒气体应急监测技术。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标准规范的部分条款或内容：

[1]WS/T 679 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技术规范 总则

[2]WS/T 680 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人员防护导则

[3]GBZ 331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工作规范

[4]HJ 493 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5]GB/T 16126 生物监测质量保证规范

此外，结合当前职业中毒事故的高危毒物类别和已发布的检测方法文件，本标准在附录D的表D.1中，列举了HJ 871、HJ 872、HJ 920、CJ/T 307、GBZ/T 160.33、GBZ/T 160.29、GBZ/T 300.37、GBZ/T 300.38、GBZ/T 300.47、HJ 741、HJ 686等检测方法，用于指导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环境样品中常见毒物的快速检测和实验室检测；在附录E的表E.1中，列举了WS/T 40、WS/T 41、WS/T 51、WS/T 53、GBZ/T 254、GBZ/T 326、GBZ/T 332、WS/T 474、WS/T 635、WS/T89等生物样品检测方法，用于指导专业技术人员开展生物样品中的指标检测。

本标准编写时的参考文献包括：

[1]WS/T 679 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技术规范 总则

[2]HJ 589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

[3]GBZ/T 295 职业人群生物监测方法 总则

[4]卫生部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预案

[5]全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应急工作规范(试行)

[6]卫生应急队伍装备参考目录(试行)
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的来源、依据和论述。

本标准规定了职业中毒现场调查的基本要求、前期准备、调查实施、监测方案、样品采集与检测、事故分析和报告等方面的技术要求。适用于事故调查中涉及的急性职业中毒现场调查及监测，环境污染事件调查及监测可参照本文件执行，从而确保相关工作开展的规范性、科学性和准确性，保证工作质量。

本标准第二条列出了文中所引用的国家有关规范性文件，包括职业、卫生、环保领域的标准化文件；

本标准第三条给出了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第四条给出了开展职业中毒现场调查和应急监测工作的基本要求，从京津冀区域资源共享和监测结果互认等角度给出了具体说明；

本标准第五条给出了调查工作流程，并绘制流程图，清晰易懂。

本标准第六条对调查前的准备工作做了要求，从人员准备、仪器设备和防护装备等角度做了说明。编制组将应准备的监测仪器设备和要求进行了整理汇总，以表格形式列在了附录A。

本标准第七条对现场调查工作做了详细说明和要求，包括开展个案调查和现场调查进行资料收集，以及毒物预判、现场检测（快检+采样）等内容。编制组结合日常工作经验，对调查内容做了细化、优化和说明，并在附录B和附录C中给出了记录表格，为专业技术人员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便利和参考。现场检测部分，参考HJ 589《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WS/T 679《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技术规范  总则》，结合职业中毒处置日常工作经验给出。监测项目既包含环境样品中毒物检测，又包含生物样品中生物指标测定，同时结合京津冀地区常见多发职业中毒的致毒物质情况，文中表述在毒物难以预判时，常见毒物的筛查监测应包括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氨、磷化氢、氰化氢、硫化氢、甲硫醇、乙硫醇、甲硫醚、二硫化碳、正丁硫醇、二甲二硫、苯、甲苯、乙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邻二甲苯、苯乙烯、异丙苯，通过初步筛选，可为后续进一步开展实验室检测提供方向。结合京津冀区域典型常见的化学毒物职业暴露特点和实验检测硬件条件，我们筛选了硫化氢、氨气、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氯气、氟化氢、氰化氢、苯系物等常见毒物作为重点，在附录D中列出了相应的现场快速检测方法，所列举的检测方法均出自已经发布的标准化文件，进而保证检测方法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供专业技术人员参考使用。关于环境样品中的液体样品和沉积物样品的采集、检测，由于职业卫生标准中未见详细说明，编制组参考并引用了环保领域标准和《海洋监测规范》等。此外，还对现场监测记录做了说明，结合中毒应急监测工作经验，给出了检测记录的具体要求，同时给出了现场快速检测记录表列在附录E，方便现场快检人员参考使用。

本标准第八条对实验室检测部分做了说明，在附录D中列出了常见毒物的实验室检测方法，生物样品检测部分，我们结合区域内职业人群典型化学毒物职业暴露情况、临床检测条件和已发布的生物指标检测方法，在附录F中列出了常见10种毒物的生物样品检测方法，用于指导专业技术人员开展相关工作。

本标准第九条对事故分析做了说明，即应在现场调查、毒物监测、临床表现的基础上，按照事故中受伤害部位和程度、受伤害性质、起因物、致害物、伤害方式、不安全状态、不安全行为等七项内容，对事故进行分析，确定事故的直接原因。当无法确定毒物限值，即GBZ2.1等文件中没有目标毒物的限值要求时，或存在多种毒物联合致毒的事故时，应采取专家会商的方式出具专家意见，确定事故的直接原因。

本标准第十条给出了技术调查报告的有关要求，包括报告内容、报告审批、相关材料和信息的保存时间等，报告应按照监测单位质量管理体系相关程序文件的要求完成审核签字。

本标准的附录G给出了一种检测方法，即《空气中15种有毒物质的测定 便携式气相色谱-光离子检测器法》，附录G对该方法的方法适用范围、原理、试剂材料、仪器设备、分析步骤、结果计算与表示、方法特性（检出限、测定下限、精密度、正确度）和质量控制方面做了说明。
方法研究报告。

方法研究的目标
通过条件试验总结出使用气袋法采样或者仪器直接系统采样，现场采用便携式气相色谱-光离子检测器法分析工作场所空气中含硫化合物和苯系物的测定方法。方法包括样品分析前准备、进样、仪器分析、数据处理、质量控制等方面内容。

方法原理
仪器直接采集空气样品并经定量环进样，样品注入带有光离子化检测器的气相色谱仪中测定分析，根据保留时间定性，外标法定量。

试剂和材料

1、高纯氮气，纯度≥99.999%。

2、标准气体1：硫化氢有证标准气体，平衡气为氮气或空气，高压钢瓶保存，钢瓶压力不低于1.0 MPa，相对扩展不确定度≤2%（k=2）。

3、标准气体2：含有甲硫醇、乙硫醇、甲硫醚、正丁硫醇、二甲二硫、二硫化碳待测化合物的有证标准气体，平衡气为氮气或空气，高压钢瓶保存，钢瓶压力不低于1.0 MPa，相对扩展不确定度≤2%（k=2）。根据实际需要可选择单一或多种混合标准气体。

4、标准气体3：含有苯、三氯乙烯、甲苯、四氯乙烯、乙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苯乙烯、邻二甲苯待测化合物的有证标准气体，平衡气为氮气或空气，高压钢瓶保存，钢瓶压力不低于1.0 MPa，相对扩展不确定度≤2%（k=2）。根据实际需要可选择单一或多种混合标准气体。
仪器和设备

1、便携式气相色谱仪：光离子化检测器，集成预柱反吹气体进样阀、毛细管色谱柱、定量环，配无油采样泵（≥100ml/min），样品流路采用惰性材料（聚四氟乙烯或硅烷化不锈钢）。

2、毛细管色谱柱：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内径为0.25mm、0.32 mm或0.53mm，膜厚1.0μm～5.0μm，15m～60m长的100%二甲基聚硅氧烷毛细管色谱柱，或其他等效毛细管色谱柱。    

3、动态稀释配气装置：稀释能力不小于100倍，流量计流量精度优于±2%。

4、样品气稀释装置：基于文丘里管稀释原理，提供10倍～1000倍范围内预置的固定稀释档位，其稀释误差应小于±2%。

样品

1、样品直接采样测定
便携式气相色谱仪直接抽取空气样品进行分析，内置采样泵流量和采样时间根据不同便携式气相色谱仪型号确定。使用校准曲线分析时，仪器设定的操作参数应与制定校准曲线时操作参数一致，待仪器运行稳定后开始保存测定数据。

2、样品稀释采样法测定
浓度较高的样品，应在分析前进行稀释，以防止检测器污染或超出其线性范围。应使用样品气稀释装置，用氮气对样品气体进行稀释后，再导入便携式气相色谱仪。须准确记录稀释倍数，并在最终结果计算中予以修正。
分析步骤

 1、样品气直接采样测定

便携式气相色谱仪直接抽取空气样品进行分析，内置采样泵流量和采样时间根据不同便携式气相色谱仪型号确定。使用校准曲线分析时，仪器设定的操作参数应与制定校准曲线时操作参数一致，待仪器运行稳定后开始保存测定数据。

2、样品气稀释采样法测定

含有高浓度有毒物质的源样品可能需要在分析前进行稀释，以防止检测器污染。样品气稀释装置可以利用清洁气体对污染源气体进行10:1、100:1、或更高的倍率进行稀释后再导入到气相色谱分离系统。

结果计算
由系统工作站根据标准曲线计算出样品浓度。
方法验证

方法验证方案

参与方法验证的实验室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所、北京市昌平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天津市滨海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张家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方法验证方案

 选取6家不同地区、人员能力及设备的实验室，使用有证标准气体，进行低、中、高三组不同浓度的样品测定，评价测试的重复性和准确性。
方法验证过程及结论
标准气体的原始浓度见下表。
	序号
	标气名称
	标准气体浓度值

（mol/mol）
	标气厂家、规格
	备注

	1
	高纯氮气
	--
	液化空气（天津）有限公司、40 L
	--

	2
	氮气中的硫化氢气体标准物质
	194.5×10-6；
	大连大特气体有限公司、8 L
	平衡气为高纯氮气

	3
	氮气中苯、

甲苯、

乙苯、

间二甲苯、

对二甲苯、

邻二甲苯、

苯乙烯、

异丙苯

气体标准物质
	4.93×10-6；

24.80×10-6；

45.59×10-6；

9.81×10-6；

9.96×10-6；

19.89×10-6；
24.97×10-6；

24.97×10-6
	大连大特气体有限公司、8 L
	平衡气为高纯氮气

	4
	氮气中二硫化碳、

甲硫醇、

乙硫醇、

甲硫醚、

正丁硫醇、

二甲二硫气体标准物质
	8.05×10-6；

4.07×10-6；

3.96×10-6；

4.04×10-6；

6.07×10-6；

4.04×10-6
	大连大特气体有限公司、8 L
	平衡气为高纯氮气


方法检出限见下表。

	序号
	物质
	检出限（mg/m3）
	测定下限（mg/m3）

	1
	硫化氢
	0.03 
	0.12

	2
	甲硫醇
	0.009
	0.036

	3
	乙硫醇
	0.02
	0.08

	4
	甲硫醚
	0.02
	0.08

	5
	二硫化碳
	0.04
	0.16

	6
	正丁硫醇
	0.08
	0.32

	7
	二甲二硫
	0.04
	0.16

	8
	苯
	0.05
	0.20

	9
	甲苯
	0.06
	0.24

	10
	乙苯
	0.07
	0.28

	11
	间、对二甲苯
	0.2
	0.8

	12
	邻二甲苯
	0.09
	0.36

	13
	苯乙烯
	0.1
	0.4

	14
	异丙苯
	0.2
	0.8


方法的精密度：
六家实验室分别对15种化合物低、中、高浓度的有证标准气体进行了6次重复测定:实验室内相对标准偏差范围分别为0.13%～3.4%、0.11%～3.3%、0.20%～2.9%; 实验室间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0.96%～3.2%、0.89%～3.9%、0.76%～3.3%；重现性限分别为0.020mg/m3～1.4mg/m3，0.08mg/m3～2.9mg/m3，0.09mmg/m3～5.1mg/m3，再现性限分别为0.05mg/m3～3.7 mg/m3，0.23mg/m3～6.4 mg/m3，0.17mg/m3～9.6mg/m3。
方法的正确度：
六家实验室分别对15种化合物低、中、高浓度的有证标准气体进行了6次重复测定：相对误差范围分别为0.70%～2.7%、0.66%～2.8%、0.72%～4.0%;相对误差最终值分别为0.72%±1.6%～4.9%±3.4%、0.66%±1.0%～2.8%±9.0%、0.72%±1.3%～4.0%±5.0%。
起草过程中重大分歧处理的依据和结果。

无重大分歧。

实施标准的措施(政策措施/宣贯培训/试点示范等)。

加大宣传力度 促进推广使用

标准起草单位是实施职业卫生监测评估、理化检测分析、中毒卫生应急处置与职业病诊断等相关工作的核心专业机构，承担着技术权威与标准制定者角色，可主导在京津冀区域内统一规范职业中毒现场调查与监测流程，奠定标准推广基础。在标准颁布实施后，会加大宣传推广力度，例如在起草单位官网、微信公众号或者技术培训会上进行介绍和宣传，及时将本标准普及到有关部门和单位，推进标准应用；统筹协调区域内职业中毒卫生应急处置技术力量，整合例如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中毒应急处置机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环境监测机构等专业资源，构建强大推广网络，形成合力，确保标准在京津冀区域高效、一致地宣传与贯彻。

加强培训演练 力保落实见效

标准起草单位均参与过多起中毒事故调查和应急监测工作，一锤定音的检测能力为事故病因判别提供了精准支持，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有能力对疾控机构、医疗机构、第三方检测机构、用人单位等进行技术指导。此外，编制单位均是各自地区职业卫生和实验检测能力建设的主导机构，可组织面向各级专业技术人员的规范化培训，执行过多年职业病防治人才培训项目和国家级/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等，例如职业中毒新进展培训、职业卫生标准规范宣贯和标准研制培训等，参训人数众多，且涵盖了京津冀三地的学员，培训效果显著，可见，编制单位具备完善的培训师资和培训设备、物资等条件，均有能力组织开展本规范的专题培训宣贯，进而促进标准推广和实施，确保从业人员准确理解、掌握并有效运用标准，保障标准实施的准确性与有效性，确保工作质量。

编制组成员大多是国家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队成员，参与过多起中毒事故应急处置以及应急演练，例如在2023年和2025年的京津冀卫生应急综合演练中“化学毒物泄露应急处置”环节，展现了良好专业素养和能力，未来，通过在应急演练过程中加强本标准应用，也可达到检验内容、加快标准落地见效的目的。
建立标准示范 创建典型案例

在开展职业中毒调查和监测过程中建立标准示范项目，创建典型案例，使本标准的技术内容尽快应用到实践中，促进标准应用的普及、推广和宣传，通过典型案例强化示范引领作用，提升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中毒调查和监测水平。另外，编制单位将对标准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及时发现和收集执行中所存在的问题，不断修改完善，进而持续提高标准的时效性、科学性和准确性。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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